	审批意见：                                    定环表【 2026 】 10 号

根据定州一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合河北瀚林环境评估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意见，经研究，对定州鑫航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线技改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定州市高蓬镇七堡村东南，定州市鑫航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原定州市金鑫金属线材有限公司）,不新增占地，定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相关意见。此次环评为项目因发生重大变动而重新报批。建设内容：拆除现有办公室，于原址新建办公室；增大现有生产车间占地面积；现有热镀锌线材生产线及生产设备重新采取防腐防渗改造后利旧，不进行拆除，只针对污染治理工艺进行技改；热镀锌丝生产线新增直进式拔丝机；新建5条涂塑丝和3条涂塑网生产线，配套增加涂塑机、收线机、收网机、冷却水槽等设备。本项目建成后新增年产5000吨涂塑丝和3000吨涂塑网，热镀锌线材产能不变，仍为年产5000吨热镀锌丝。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退火炉采用低氮燃烧器，燃烧烟气通过一根15m排气筒（DA001）排放，颗粒物、SO2、NOx排放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表1、表2中标准限值及《关于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56号）中重点区域排放要求；热镀锌炉窑采用低氮燃烧，燃烧烟气通过一根15m排气筒（DA003）排放，颗粒物、SO2、NOx排放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表1、表2中标准限值及《关于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56号）中重点区域排放要求；酸洗工序采用酸洗设施全密闭+两端双层水帘封闭+酸雾吸收装置+15m排气筒（DA002）排放，氯化氢排放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9-2018）表4酸洗机组排放限值要求；锌锅废气经集气罩+布袋除尘器+15m排气筒（DA004）排放，颗粒物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表1标准限值及《关于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56号）中重点区域排放要求，氨气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物》（GB14554-1993）表2排放标准值要求。

涂塑废气经集气罩+二级活性炭吸附+15米排气筒（DA005）排放，非甲烷总烃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25）表1塑料制品制造行业标准限值,氯化氢、氯乙烯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排放标准限值。粉状物料投料废气经集气罩+布袋除尘器+15米排气筒（DA006）排放，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颗粒物（其他）二级标准。

生产车间密闭，提高集气效率，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表3排放限值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3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氯化氢无组织排放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9-2018）表5酸洗机组排放限值要求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氨厂界、厂界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物》（GB14554-1993）表1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限值；厂界非甲烷总烃、氯乙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25）表2无组织排放限值。

2.项目水箱拔丝用水、热镀锌线冷却水、涂塑机冷却用水及涂塑后冷却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损耗，不外排。助镀剂配置用水全部损耗。生活污水与生产废水经厂区污水暂存池暂存后经管网排入高蓬镇宜净污水处理厂处理，水质满足高蓬镇宜净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项目生产设备选用低噪设备、厂房隔声、基础减振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应依法分类妥善处置。加强危险废物暂存区域环境管理，产生的废酸（含酸渣）、助镀废渣、氯化铵废包装袋、酸雾抑制剂废包装桶、氢氧化钠废包装袋、氨水废包装桶、双氧水废包装桶、含锌除尘灰及废布袋、废活性炭、污水暂存池底泥等危废分类暂存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做好重点区域防渗、防漏、防腐措施，加强风险物质管控，严格消除污染隐患。

6.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河北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确认书》定总量确认（2026/107号 )许可的总量。

7.建设单位应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依法申领（换发）排污许可证并依规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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